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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证券代码：300209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*ST有树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8 

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签署《共益债务融资协议》的公告 

 

2024年 3月 12日，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长沙中院”）

决定受理债权人对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提出的预重整

申请，并指定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临时管理人。 

为更好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，维持核心业务正常经营，最大限度保障全体

债权人利益，公司拟在预重整期间与北京久荣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北京久荣”）签署《共益债务融资协议》，北京久荣向公司提供不超过本

金 5,000万元（含本数）的共益债务借款。 

现就《共益债务融资协议》拟签署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出借人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北京久荣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MAD8Y39Y75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海南展飞置业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4-01-09 

出资额：500万人民币 

营业期限：2024-01-09 至无固定期限 

主要经营场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号 1号楼 701室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咨询策划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

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个人商务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

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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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股权结构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北京久荣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北京宁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95 99% 

海南展飞置业有限公司 5 1% 

合计 500 100% 

3、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北京久荣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

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二、 《共益债务融资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《共益债务融资协议》拟约定，北京久荣将于 2024 年 9 月 1 日（含当天）

前向公司提供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5,000万元（含本数）的共益债务借款，用于保

障公司（预）重整期间的日常经营稳定和（预）重整工作顺利开展，借款期限至

2024年 12月 31日止，借款年利率不高于 10%，借款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（可

提前还款）。具体协议内容以公司签署的相关融资协议为准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借款将用于公司预重整期间及重整期间职工工资社保、水电费、材料货

款等维持生产经营的必要支出和重整费用，借款利率符合市场借款利率标准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本次借款保障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

流动资金的需求，有助于维护公司正常经营运转。 

四、 风险提示 

1、长沙中院准许申请人对公司的预重整申请，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

序，后续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

司尚未收到关于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。 

2、如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

险警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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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如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，将有利

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，助力公司重回可持续发展的轨道；但即使法院正式

受理重整申请，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

险。如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4、如长沙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将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审议追

加本次借款为共益债务借款事项，并积极协调长沙中院出具准许公司在（预）重

整期间进行共益债融资的批复。本次借款是否被确认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所规定的共益债务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，保障生产经营稳定。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并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 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、《证券时报》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

公司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

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五日 


